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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股转公司纪律处分决定书

〔2025〕5 号

关于给予河南酒便利商业股份有限公司
及相关责任主体纪律处分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河南酒便利商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酒便利），注册

地址：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道 53 号 2 号楼

2 层 51 号。

余增云，酒便利实际控制人。

蔡立斌，酒便利董事长、总经理。

马迅，酒便利董事会秘书、财务总监。

经查明，酒便利存在以下违规事实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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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资金占用违规

2023 年至 2024 年，酒便利实际控制人余增云及其控制的其

他企业占用公司资金，截至目前尚有部分款项仍未归还。酒便

利未就上述资金占用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二、同业竞争违规

2024 年 6 月 21 日起，实际控制人余增云控制的其他企业与

酒便利存在同业竞争。酒便利未就上述情形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三、关联交易违规

2024 年上半年，酒便利未就部分关联交易事项履行审议程

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

酒便利《2023 年年度报告》和《2024 年半年度报告》中的

关联方和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不准确。

酒便利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实际控制人占用公司资金，违

反了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》（以下

简称《公司治理规则》）第九十三条的规定；未披露资金占用

情况和实际控制人新增同业竞争情况，违反了《全国中小企业

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信息披露

规则》）第五十六条的规定；未就关联交易履行审议程序及信

息披露义务，违反了《公司治理规则》第一百条、《信息披露

规则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；未在定期报告内准确披露关联方及

关联交易情况，违反了《信息披露规则》第三条、《全国中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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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４号——关联交易》

第五条的规定。上述情形构成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违规。

实际控制人余增云占用挂牌公司资金，违反了《公司治理

规则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；在公司挂牌后新增同业竞争，违反

了《公司治理规则》第七十三条、《信息披露规则》第五十九

条的规定；未及时将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情况告知公司，

违反了《公司治理规则》第九十九条的规定，对上述违规负有

主要责任。

董事长、总经理蔡立斌作为挂牌公司主要负责人，未能忠

实、勤勉地履行职责，违反了《公司治理规则》第五条、第五

十五条，《信息披露规则》第三条的规定，对上述违规负有责

任。

董事会秘书、财务总监马迅作为挂牌公司信息披露和财务

事项的具体负责人，未能忠实、勤勉地履行职责，违反了《公

司治理规则》第五条、第五十五条，《信息披露规则》第三条

的规定，对上述违规负有责任。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，经全国股转公司纪律处分委员

会审议通过，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

行）》第 6.2 条、第 6.3 条以及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

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实施细则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，我司作

出如下决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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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予酒便利、余增云、蔡立斌、马迅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，

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。

公司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《公司治理规则》

《信息披露规则》等业务规则的规定规范运作，认真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；公司实际控制人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我司业务

规则，尽快归还占用资金，积极配合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工作，

今后不得以任何方式占用公司资金；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等应当履行忠实、勤勉义务，督促挂牌公司规范运作，

保证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。

全国股转公司

2025 年 2 月 20 日


